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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言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卽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C



臺.委員會委員

所舉行, 

Mr 

Mr 

Mr 

Mr 

Mr 

Mr 

Mr 

Mr

會費委員會第二十五屆會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在聯合國會 

出席委員如下：

Raymond T. Bowman 

J. P. Fernandini 

L. D. Hudon

F. Nouredin Kia

G. Parthasarathi 

S. Raczkowski

D. Silveira da Mo ta 

V. G. Solodovnikov

二 . Mr. James Gibson及 Mr. Maurice V iaud也是委員會委員，但不能 

出席本屆會，他們分別指定Mr. J. I. M. Rhodes及 Mr. Daniel George爲其 

代表。委員會接受被指定的人員，但了解此等代替人員將與他們所代表的委員 

經常建商。

三.委員會選舉Mr. Parthasarathi爲主席，並重選Mr. K ia爲副主席。

式.檢討爲國民平均所得低微國家所訂現行寛減制度的變動的影響

四.會費委員會在其一九六四年届會中曾審議它 

的將來的工作，並在其向大會第十九届會所提的報告 

書1中說明這一點： ’

"在檢討會費灘額的時候，委員會曾討論迄今 

爲止進行工作所根據的原則。在此類表上，有些 

國家的灘額根據‘最低限額’原則，定爲百分之零 

點零四，而且，對於毎人生産少於美金一千元的 

會員國，則依每人低牧入原則決定它們的會費灘 

額，因此隨它們的收入水平從每人美金一千元降 

至最低收入水平而遂漸減輕它們的負擔。委員會 

請秘書處爲以後一届會議準備材料，使委員會能 

够估計遞變率的變動及決定灘款率遞變所用國民 

平均所得本平數字的變動的影響。"

第五委員會在大會第二十届會期間響悉報告書的這一 

段，頗爲注意並表示希望f 費委員會可以向大會第二 

十一届會提具有關此項問 '題的報告書。2 而且，大會 

第二十届會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決議案 

二一一A (二十) ，其中它提出下列請求：

"二.欣悉會費委員會對於大會決議案一九 

二七(十A )請妥爲注意發展中國家事業已採取行 

動，並請該委員會繼續努力，於計算分灘比率時， 

計及發展中國家之特殊經濟與財政問題，對各該 

國家妥爲注意。"

五.在利用國民所得比較槪數作爲計算相對的纖 

敦能力的準據時，委員會根據它的原來的任務規定3

1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届會，補編第十號.(A/5810) , 第 

二十八段。

2同上，第二十a 會，附件，議程項目A 十，文件 A/6202,
第十段0

8 同上，第十六届會，補編第十號(A /4 7 7 5 ) ,附件。



必須計及"人口中每人比較所得"。委員會所建議的一 

切灘敦比額表均已計及此項因素。迄今爲止，對國民 

平均所得低微的國家實行寬減的方法可以簡述如下： 

凡國民平均所得低於一千美元的國家的國民所得均須 

減去一定的百分數。一千元與低於一千元的一國國民 

平均所得之間的差數算作一千元的百分數；爲計算灘 

款的目的，一國的國民所得總額須減去此項百分數的 

百分之五十。

六 . 根據現行公式，凡國民平均所得在一千美元 

以下的一切會員國爲計算灘敦的目的均在其國民所得 

數字之中減去一定的百分數；對於國民平均所得最低 

的國家，此項百分數很接近百分之五十的最低寬減 

數。遵照大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五八 

二 (六）內的訓令，對"國民平均所得較低的各國應予以 

特別注意",委員會一九五二年届會將最高寬減數從百 

分之四十增加至百分之五十。大會在一九六三年十二 

月十一日決議案一九二七(十八) 之中請委員會"於計 

算分灘比率時，計及發展中國家之特殊經濟與財政問 

題，對各該國家妥爲注意"。委員會遵照大會的請求， 

在其一九六四年屆會擬IT 一九六五年度、一九六六年 

度及一九六七年度分灘比額表時曾特別注意國民平均 

所得水平在三百美元以下的各國，並且在比額表的一 

般改訂範圍內對此等國家的灘款作若千小量的向下調 

整。

七.委員會本屆會曾接獲秘書處應其請求所擬製 

的關於遞變率的變動及決定灘敦率遞變所用國民平均 

所得水平數字的變動的影響的很廣泛的材料。委員會 

曾研究改變目前爲對國民平均所得較低的國家實行寬 

減所用的一千美元的上面限額，按各種不同程度增加 

目前的百分之五十的最高寬減數的水平，以及爲國民

平均所得水平最低的若千國家增加其最高寬減數等辦 

法對分灘比額表的影響。

八.對各種不同公式的詳盡研究使委員會獲得關 

於此等公式對比額表的可能影響的極有償値的資料， 

在這方面，委員會豐及根據目前的寬減數制度，如現 

行比額表所反映，國民平均所得很低的集團內的那些 

國家的頁擔已大量減輕。而且，委員會堅決認爲，爲 

計及全國人口每人比較所得，對寬減數公式不論加以 

何種變動，此種變動不應使一個國民平均所得集圉與 

另一個集團間的灘額，或個別國家的灘額發生過分劇 

烈的變化，因爲此種變化可能因爲採用以後提出的國 

民所得統計數字而更爲厳重。參酌上述各項考慮，委 

員會也曾審議最低的灘款率。委員會固然承認那些新 

興獨立小國都面對許多財政及經濟問題，但認爲過去 

維持最低灘敦率的理由在自前仍然同等有效。

九 . 由於研究的結果，委員會獲得結論：在目前， 

它不應對擬訂分灘比額表的基本法則建議任何改變， 

委員會決定在目前階段由它表示立場主張採用其實際 

結果儉未充分查明的公式並非變善辦法，將各種不同 

公式應用於現行比額表所根據的國民所得數字，其結 

果可能與應用於提供委員會下一次於一九六七年對比 

額表進行總檢討之用的一九六三、二九六四及一九六 

五各年度的國民所得數字所獲得的結果大有出入。而' 
且，委員會不願意在目前採取一種新公式以致過分服 

制它可以計及影響個別國家相對緣敦能力的各種特殊 

環境與變化的行動自由。

一0 . 委員會在下一次對比額表進行總檢討時， 

將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一A (二十)的規定繼續努力計 

及發展中國家的特殊經濟及財政問題對此等國家妥爲 

注意 ,並且爲此目的將計及研究所得的極有用的資料。

参.委員會所審議的其他事項

徵收會資情形 

— . 依據委員會的任務規定，委員會的一項任 

務是"對於會員國拖欠會費情事所應採取的行動進行 

春議並向大會具報"，並在這方面應"就適用憲章第十 

九條事向大會提供意見"。

一二.委員會塵悉秘書長所提關於截至一九六六 

年八月三十一日爲止會費徵收情形的報告書，根據秘

書長的報告書並參酌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大會第一三 

三一次全體會議的一般意見，4 委員會靈及在目前所 

有會員國對聯合國經常預算的拖欠數額均低於過去兩 

整年各該國應》會費的數額。

4大會在該次會議通過維持和平行動特設委員會報吿書 

(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届會，附 件 ，附件第二十一號： 

义件  A/5915  and A d d .1 及 A/5916  and A d d .l)。



以美元以外货带徵收會，情形

一三 . 大會在決議案二一一'A (二十)內授權秘書 

長於徵詢會費委員會主席意見後斯酌情形接受各會員 

國以美元以外貨幣緣納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及一九六 

七會計年度會費的一部分。

一0 . 委員會備悉秘書長就一九六六年爲會員國 

以美元以外貨幣纖納會費事所作的安排提出的一個報 

吿書。該報告書稱,共有十個會員國曾利用此項選擇權 

以聯合國可以接受的一種或另一種此類貨幣斜聯合國 

經常預算及聯合國緊急軍專設帳戶緣納折合一 0 , 五 

0 0 , 0 0 0 美元的敦額。會員國已獲有選擇權緣納 

的、而且據估計聯合國將貢擔大量支出的貨幣計有下 

列各種：比利時法郞，智利厄司古多，埃及鋳，衣索 

比亞元，法國法郞，墨西哥比索，荷蘭盾，英镑，瑞 

士法郞及泰國妹。

專n振闕會賢比額表

一五.大會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決議案 

三一一B ( r a )授權委員會"於專門機關請求時，就專 

門機關之會費比額表提具建議或意見"。

一六 . 遵照此項權力，委員會決定按聯合國敎育、 

科學、文化組織的請求將並非聯合國會員國的若干國 

家在聯合國會費分灘比額表中的理論上可能纖付的百 

分數供給該機關。

矣員會下一在會曰期

一七.委員會決定於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 

聯合國會所舉行其下一届會。爲了在一九六七年內審 

核分灘比額表,委員會將以一九六三、 一 九六四及一九 

六五各年度的各國國民所得數字作爲基礎，並懇擎請 

求各會員國在最早可能期間提供此種必耍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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